
- 1 -

旅院发〔2020〕12 号

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
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有关单位：

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云南省委、省政府以及学校党政高度重视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，当前处于疫情防控关

键期，即将迎来毕业生就业高峰期，疫情防控和稳就业工作责任

重大。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

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有关疫情防控期间就业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人社部明电〔2020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同时结合学校新型冠状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、应急预案和开学工作方案的部署和要

求，为切实我校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，现将相

关事项通知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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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掌握 2020 届毕业生基本情况

（一）关注毕业生身体情况

各二级学院和毕业班辅导员要主动以多种方式加强与毕业

生的联系，要求毕业生严格服从学校和属地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和

规定，并依托校公众号综合服务平台中的“学生健康每日上报”

随时跟进了解毕业生身体状况，利用网络平台倡导毕业生保持良

好生活习惯和向上的生活态度，继而更好面对即将到来的职业生

涯。另外，要求毕业生全面了解新冠肺炎防护知识，务必做好求

职任职期间的疫情防护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毕业生求职心理辅导

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、各二级学院、毕业班辅导员要及时

通过网络平台向毕业生转发党和国家最新就业创业政策，增加毕

业生就业创业信心，号召毕业生在疫情防控居家期间制定职业生

涯规划，增加就业创业技能，静待厚积薄发；毕业班辅导员要随

时了解并掌握毕业生求职意向和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，加强

求职心理辅导，及时向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反馈，持续促进学

校精准施策。

（三）推进党和国家就业创业政策落实

鼓励毕业生参军入伍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，到国家重大

工程、重大项目、重要领域就业，到中小微企业就业。进一步加

大特岗教师、大学生村官、三支一扶、西部计划宣传动员和组织

实施，要求毕业生利用互联网积极了解疫情下党和国家最新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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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就业创业政策和相关考试、复试延期等变更情况。

（四）做好签约数据统计上报工作和防诈骗知识宣传工作

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要求，3 月份开始实行“周统计、周

上报”，请二级学院系统管理员每周二 24：00 前将 2020 届毕业

生签约信息录入就业系统中，毕业班辅导员要有针对开展防诈骗

知识宣传工作，严防不法组织和个人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进行诈

骗。

二、建立和完善线上就业创业服务系统

（一）暂停校园现场招聘活动

在疫情解除之前，为防止大规模人员集聚，暂停 2020 年春

季计划开展的校园现场招聘活动。对于招聘企业采取电话、互联

网和分散联系等形式进行接洽。下一步要视疫情防控进展情况密

切关注线下招聘的最新动态，科学有序做好疫情缓解或解除后的

线下招聘活动。

（二）开展线上网络招聘活动

各相关部门、各二级学院要积极联系用人单位，充分利用各

类信息化媒介发布招聘信息，开展网络招聘会、空中双选会等，

搭建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双向选择的平台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

计划在 3 月下旬和 4 月中旬开展两场网络招聘会，具体情况另行

通知。另外，根据我校毕业生生源结构和区域实际，二级学院和

毕业班辅导员要指导毕业生关注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新动态新

举措，如教育部近期推出的“24365 全天候网上校园招聘”服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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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关注生源地教育厅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招聘平台和

全国知名招聘网站，及时掌握毕业生就业意向等情况。

（三）鼓励毕业生网络签约

鼓励毕业生采取电子邮件、传真、网络、视频等手段开展简

历投递、在线笔试面试，线上签署就业协议书，如需学校出具相

关材料，学校本着“特殊时期、特殊关爱、特殊作为”的原则，

保证材料真实情况下全力满足毕业生需求。

（四）动员毕业生学习“互联网+就业创业课程”

根据《云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关于疫情防疫期间

开展“互联网+就业创业课程”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文件精神，各

二级学院要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工作，动员毕业生通过网络学习在

线咨询就业指导课程，增强就业创业技能。

三、不断加强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力度

（一）主动帮扶就业困难毕业生

各二级学院和毕业班辅导员要对就业系统中的就业困难学

生进行关怀指导，主动联系、深入了解他们的就业需求和就业困

难，帮助他们推介招聘信息、缓解就业焦虑，尤其是建档立卡贫

困家庭毕业生和残疾毕业生，要进行重点指导、重点推荐和精准

帮扶，确保完成就业目标任务，相关情况如实填写在《困难生帮

扶记录表》中。

（二）关切湖北籍等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毕业生

各二级学院和毕业班辅导员要重点关注湖北籍等受疫情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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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严重地区的毕业生，和他们主动取得联系，对他们给予心理辅

导和人文关怀，提供“一对一”咨询。

（三）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

充分发挥毕业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、学生干部的骨干作用，

积极开展互帮互助，交换求职招聘信息，协助辅导员开展好特殊

学生的帮扶工作，实施“一帮一、多帮一”举措。

四、简化优化就业创业手续

（一）实施“邮件办”“网络办”

对于毕业生在疫情期间的证明和推荐等材料以及需要盖章

的相关情况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采取“邮件办”、“网络办”

工作方式，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，一律由毕业班辅导员和中心工

作人员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等方式代办，实行“一办到底”原则。

（二）就业相关材料上网

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将三方协议书和就业推荐表等重要

就业材料电子版全部上传至学校就业网，方便毕业生自行打印，

对于确有困难不方便打印的毕业生，可提出申请，由就业创业指

导服务中心或各二级学院给予邮寄。

（三）设立就业创业工作热线

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设立就业创业热线，对毕业生就业创

业问题提供咨询服务，总体负责人：袁雪，电话：13688762047。

各二级学院可单独设立就业创业工作热线，加大对毕业生就业咨

询服务的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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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布就业创业工作人员联系方式

师生就业创业相关问题可以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。就

业创业课程方面：马松妹，联系方式：18908881546；企业招聘

方面：宋成华，联系方式：18164677511；毕业生就业程序方面：

王宏，联系方式：18088089069；创新创业政策方面：余银宝，

联系方式：18088085761。

五、其他

各相关部门、各二级学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狠抓落实，

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，主动作为，精准施策，创新工

作方式方法，在坚决服从疫情防控要求和措施的前提下，按照既

定的工作进度和日程安排，努力减轻疫情对就业创业工作的影

响，全力实现学校 2020 届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目标。

附件：云南省大中专就业服务中心关于疫情防疫期间开展

“互联网+就业创业课程”的通知

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

2020 年 2 月 29 日

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2月 29 日印发


